房屋婚内财产协议
男方：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号：
女方：
身份证号：
甲、乙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，并于年月日生育一子（女）       。现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，经平等自愿协商，就夫妻财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一、现有财产归属​​
双方确认，以下财产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其所有权归属约定如下：
位于     市     区的房屋（产权证号：     ），登记在     名下，归个人所有；
位于     市     区的房屋（产权证号：     ），登记在     名下，归个人所有；
上述房屋内的附属设施、家具、家电等物品，随房屋所有权一并归属；
动产：           
其他财产：              
二、婚后所得财产制度​​
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双方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。即婚后一方取得的下列财产，归其个人所有：
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；
生产、经营、投资的收益；
知识产权收益；
继承或受赠的财产，但遗嘱或赠与合同明确仅归一方所有的除外；
其他任何婚后取得的财产。
三、财产处分权限​​
双方经济独立，各自名下的财产由个人全权支配、处置，无需征得对方同意。
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，单笔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元整）的费用支出，可由一方自行决定；超过该金额的财产处分行为，须经另一方书面同意。
四、家庭生活费用​​
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为共同生活所需的必要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日常开支、子女抚养教育费等），由双方各承担50%。如另有约定，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五、债务承担​​
现有债务：因（事由）产生的债务元，由         （经手人）负担。
未来债务：一方对外所负债务，应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明示本协议内容，表明为个人债务，由负债方自行承担。若未明示导致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的，另一方有权向负债方追偿。
为夫妻共同生活、履行法定抚养赡养义务或共同利益所负债务，由双方共同承担。
六、违约责任​​
因一方过错（包括但不限于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）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有权依法请求损害赔偿。若因一方擅自处分重大共同财产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七、争议解决​​
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其他​​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男方：
     年    月    日
女方：
     年    月    日
